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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總隊學生幹部領導考核實施規定 
 

101年 1 月 6日校隊字第 1010000212號函發布                      

105年 9 月 29日校隊字第 1050009173號函修正附表 1                

106年 2 月 21日校隊字第 1060001519號函修正附表 2               主管單位：學生總隊 

                                                                          承辦單位：二技中隊 

一、 為強化學生幹部領導能力，提升領導教育成效，特訂定學生總隊學生幹部

領導考核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本規定所稱學生，係指學士班四年制、二年制學生及未曾接受本大學養成

教育之研究所碩士班全時生。 

三、 本大學學生幹部領導項目如下： 

（一） 自治幹部。 

（二） 實習幹部。 

（三） 社聯會幹部。 

（四） 系學會幹部。 

（五） 公職幹部。 

（六） 集訓隊幹部。 

（七） 其他。 

四、 學生幹部領導積分之計算標準如附表 1。 

五、 學生幹部領導積分各學期標準如附表2，未達標準者，提請學生總隊學生

品行審議會審議並酌予輔導擔任各項幹部。 

六、 每學期結束後，應製作學生幹部領導積分清冊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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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幹部領導積分對照表 

項目 實習幹部 社聯會幹部 系學會幹部 公職幹部 集訓隊幹部 其他 積分 

職 

 

 

 

 

 

 

稱 

 

 

 

 

 

 

別 

實習總隊長 總幹事     7 

實習副總隊長 

實習督導 
副總幹事  畢編主委   6 

教育班長 

自治中隊長 

實習中隊長 

自治訓導 

實習訓導 

組長 系主委 畢旅主委   5 

自治區隊長 

實習區隊長 
各股股長 

副系主委 

系刊總編輯 

 

系（組）代表   4 

外派實習班長 
社團社長 

各股幹部 
系學會幹部 

畢編小組 

畢旅小組 
專案性公職(1)

負責人 

校集訓隊長 

管樂團團長 

管樂團指揮 

儀隊隊長 

緊急救護

小組組長 

3 

自治班長 

實習班長 
   中隊集訓隊長  2 

 社團幹部 系刊編輯 
各類公職幹部 
專案性公職(1) 

校集訓隊幹部 

管樂團幹部 

儀隊幹部 

儀隊種子

教官 

緊急救護

小組 

各類委員 

1 

附註 
1.專案性公職(1)：體技小組、返鄉專車小組、警大月刊編輯小組等公職幹部。 

2.各項目得依實際考核結果，酌加減 1至 2分。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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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幹部領導積分對照表 

班別 學期 積分標準 

研究生 

第一學期 0 

第二學期 0 

第三學期 1 

第四學期 1 

第五學期 2 

第六學期 2 

學士班四年制 

第一學期 0 

第二學期 1 

第三學期 3 

第四學期 4 

第五學期 5 

第六學期 6 

第七學期 7 

第八學期 8 

學士班二年制 

第一學期 0 

第二學期 1 

第三學期 2 

第四學期 3 

 

  

 

附表 2 


